河北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河北省建设教育培训中心
冀建招办[2003]12号

-------------------------------------------------------
关于全省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从业人员
培训统考工作的补充通知

各市招标办、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对全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统考的通知》（冀建办人[2003]114号）的要求，现就全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从业人员培训统考的具体工作通知如下：

1、 加强培训考试的组织工作
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活动的通知》（冀建市[2003]40号）的要求，2003年12月31日前，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必须全部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取得《建设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招标代理），实行全员持证上岗。各市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认真组织辖区内有关人员参加辅导培训和考试。
二、报名的有关要求

招标代理从业人员考试实行全省统一闭卷考试，考务管理参照国家注册资格考试的方式进行，考试合格者颁发证书。为保证学习质量，提高考前学习的针对性，全省将统一举办集中辅导培训班。为合理地安排辅导培训班，各市要把参加培训考试的人员落实到人，参加每期培训的人数要大体平均（每个企业至少派2人参加各期辅导班）。各市将报名表、汇总表、照片（1寸2张）、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于8月20日前报省建设教育培训中心，以便制作准考证。

参加第一期、第二期培训的学员，可在培训报到时领取教材，参加其他期次培训人员的教材，由各市招标办统计数量后，到培训中心统一领取。
三、时间与地点安排

第一、二期：8月份，地点：石家庄；第三、四期：9月份，地点：秦皇岛；第五、六期：10月份，地点：石家庄；培训工作于10月底前全部结束；考试在各市分设考点，11月底前完成。
    四、第一期、第二期培训的具体安排

    报到地点：颐园宾馆（河北省人大宾馆，新华西路355号，自火车站乘5路、11路、111路颐园宾馆站下）。
    培训时间：第一期 2003年8月25日报到，8月29日结束；第二期 2003年8月29日报到，9月2日结束。

如有其他事项，请与省招标办或省建设教育培训中心联系，联系人：杨君林、韩国良，联系电话：0311-7084774、7903290，传真：0311-7902091。
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五日
主题词：招标代理  培训  考试  通知
河北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2003年8月15日印发






PAGE  
1

